陆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陆市监函〔2020〕272号
关于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陆丰市委员会

十届五次会议提案答复的函
徐鸿亮等委员：

你们的提案《关于加强校外托管机构管理的建议》(提案编号：26)己收悉，我局对您的提案进行了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您所提出的托管机构是由于学生家长外出务工，工作繁忙无法按学生上、下课时间接送，部分学生家长因受教育水平低而无法教导学生等原因，而延伸出的市场需求特殊新兴行业，主要服务中小学生校外生活的教育和管护；涉及教育、市场监管、卫生、消防等多个监管部门，我市没有设立托管机构标准的权限，而未能明确该机构属性，按照《关于印发<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的规定>的通知》，该规定中第六十七条明确：供餐人数在50人以下的学校及以简单加工学生自带粮食、蔬菜或以为学生热饭为主的规模小的农村学校其供餐场所可不列入本规定的范围。按我市社会上存在的“托管机构”现状，供餐人数都未达到50人以上，可以不申办《食品经营许可证》。对照其他省、地级市以政府为主导出台的《校外托管机构管理办法》，对校外托管机构的经营者、经营范围、场地标准、人数上限、食品安全、卫生、消防安全、管理规范、师资要求等设定了明确标准。现只能等省、地级市出台相关标准后，我们再严格按照设置标准执行。至于您所提到社会上存在的“托管机构”，市政府将落实各镇(场、区)政府按属地管理原则，给予取缔，下一步我局将对“托管机构”的检查纳入到每年春季、秋季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的范畴中，确保安全。

感谢您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形成齐抓共管、共建美好家园！

陆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年11月30日
